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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承诺“假一赔十”

“货不对板”应不应该依约履行？

张某某系某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在
某次直播营销中，该店铺的主播人员将
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系大叶紫檀）制作
的手串宣称为正宗小叶紫檀材质制作，
并承诺“保真”“假一赔十”。侯某观看该
直播后购买手串1件，支付价款1千元。
侯某收到手串后发现不是小叶紫檀材
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某赔偿十倍
价款1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某网络店铺的
主播人员在直播营销中宣称所售手串系
小叶紫檀，并明确承诺“保真”“假一赔
十”，上述承诺构成其与侯某买卖合同的
内容，该内容对张某某具有约束力。张
某某交付的手串并非小叶紫檀，而是属
于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即大叶紫檀。
张某某交付给侯某的手串不符合约定，
而木质首饰的原材料对其价值具有重要
影响。“假一赔十”的承诺虽高于法定赔
偿标准，但张某某应当履行。

在直播营销中，消费者对商品的了
解和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播介绍
的内容。经营者的主播人员向消费者作
出高于法定标准赔偿承诺，容易增强消
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影响其消费决
策，促使消费者消费。当商品品质与承
诺不符时，应予赔偿。本案判决有利于
制裁消费欺诈行为，通过充分保护个体
消费者权利，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

案例2
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

说不支持就不支持？

胡某在网上买了一款女士手提包，
购买时店铺页面显示该手提包不支持七
日无理由退货。胡某收货后于七日内申
请无理由退货，被店家韩某拒绝。胡某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韩某承担退货退款
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韩某在商品详
情标注了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但并
未合理说明该手提包性质属于不宜退货
的理由，也未举证证明适用七日无理由

退货会导致商品价值的大幅度贬损或给
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最终判决韩某退
还货款，同时胡某退还该手提包。

这个案子也提醒商家，虽然经营者
可以依法与消费者约定不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但不得任意扩大范围，让消费者

“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

案例3
付款后翻脸不给打折
“限时优惠”谁说了算？

一起案例中，某家具公司开展床垫
促销，规则为某日20时开始付定金，前
50 名付定金者享受半价优惠。但实际
上，该公司当日19时33分就开始接受定
金支付。

张某于19时40分支付定金100元，
同时向客服人员发送了当时预定人数为
15 人的截图。客服告知张某有机会享
受半价优惠，张某便支付了订单尾款。
然而，公司此后公示的优惠名单中并无
张某，并称张某未在活动时间内下单，不
符合优惠条件。

法院对此认为，张某支付定金后即
告知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并未指出其付
定金时间不符合促销规则，并表示张某
有机会享受优惠。若客服人员在张某告
知时即指出其付定金不符合规则，张某
完全可以先取消该订单并在 20 时后支
付定金，进而促成符合优惠条件。家具
公司在促销活动中存在误导行为，应承
担相应责任。法院判决，公司返还张某
一半价款。

案例4
网购演唱会门票

说好的无条件退票却只限退一张？

方某在某票务平台同时在线购买2

张演唱会门票，购票页面说明：购票后
48 小时内可办理无条件退票。在销售
阶段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
一次退票权益，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如再
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能退票。

因行程有变，方某向平台申请退票，
其中一张退票成功，另一张却拒绝退
票。经方某多次请求，该平台仅向方某
退还第二张票款的80％。

法院认为，案涉门票并非方某退票
后再次购买，平台不能依据上述条款拒
绝向方某全额退还票款。对于退票规
则，应作出更有利于方某的解释。法院
判决，平台向方某退还剩余的 20％票
款。

该案提醒经营者，在拟定演唱会门
票等票证的退票规则时，应当清晰明确，
防止出现歧义。当经营者拟定的退票规
则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出有利于消费
者的解释，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自主选择权。

同时，典型案例还涉及直播营销中
的经营者欺诈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等。最高法表示，人民
法院将稳妥探索、认真总结网络消费变
化趋势和规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支持拓展网络消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5
自动勾选同意隐私政策
算不算侵害用户信息权益？

某公司系某词典 APP 的开发者和
运营者。马某下载后使用该APP时，系
统提示用户需阅读隐私政策。隐私政策
中载明需要收集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
若用户在未实际阅读的情况下点击手机
屏幕其他位置，该提示内容即消失并自
动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选项，

且勾选后没有撤回同意的途径。若用
户点击拒绝，则该 APP 自动退出，不
向用户提供任何服务。马某认为，该
APP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己接受隐私
政策，收集手机号等属于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构成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
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公司停
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维权合理开
支等。

审理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应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其预
先拟定的有关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
协议应使个人充分知情，并自愿、明确
作出同意。该 APP 的基本功能为词
汇查询，用户的手机号码并非使用词
汇查询功能所必需的信息，故某公司
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该
APP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
未依法保障用户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
自主作出同意；其在用户拒绝同意隐
私政策的情况下直接退出，不提供查
词服务，属于拒绝提供基本服务；其未
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某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对马某个人信
息权益的侵害。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预先拟定
协议，载明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范
围、方式等。实践中，有的网络服务
提供者对影响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
的重要内容采取自动勾选同意的方
式，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收集与服务内
容无关的信息，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
信息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网
络服务提供者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
隐私政策、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就是对侵害个
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说“不”。司法裁
判警示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时应坚持合理且必要，
避免过度收集信息而对消费者造成
次生的不当影响，体现了充分保护消
费者的司法立场。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网购拒退货、付款后翻脸不给打折……
针对网络消费那些“坑”，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维护消费者权益

七天无理由退货被拒、承诺
的优惠说没就没、演唱会门票无
条件退票受阻……网络消费快捷
方便，也暗藏不少令人防不胜防
的“坑”。最高人民法院16日发
布5件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
警示商家诚信经营，依法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